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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方基金电子直销定期不定额投资业务规则 

 

（2022年 9月）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为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要，更好的服务投资者，南方基

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开通电子直销定期不定

额投资业务，特制定本规则。 

第二条 本公司的定期不定额投资业务仅指定期不定额申购业

务，包括“指数定投”、“e智定投”、“余额理财”。 

 

第二章  定期不定额申购 

第三条 定期不定额申购是指投资者向基金销售机构提出申请，

约定由基金销售机构定期自动为投资者提交不固定金额的申购申请，

其中，每期具体投资金额以一个或多个市场参数或账户参数作为参考

值，按照投资者设定的基准投资金额，辅以一定规则计算后得出，市

场参数包含指数点位、市盈率（指数成分股总市值除以成分股总利润）

指标，账户参数包含银行卡（支付账户）余额等指标。 

第四条 本公司电子直销系统定期不定额申购适用的间隔周期

为每月、每双周、每周、每日。 

第五条 本公司电子直销定期不定额申购适用的基金范围为本

公司旗下所有已开通定投业务的开放式基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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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本公司电子直销定期不定额申购支持的银行卡(或支付

账户)以本公司电子直销系统实际展示为准，相应银行卡（或支付账

户）的定期不定额申购费率以公告或页面展示为准。 

第七条 定期不定额申购业务按照以下步骤开通： 

（1）需开通定期不定额申购的投资者须在南方电子直销系统设

定基金品种、周期、每期的扣款日期及其他必要参数。其中，每月的

扣款日期为每月 1-28日，每双周的扣款日期为每双周的周一至周五，

每周的扣款日期为每周的周一至周五，每日的扣款日期为每个交易日

（指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，下同），按日

定投无需设定扣款日期。 

（2）以电子文档形式阅读并确认《南方基金电子直销定期申购

业务委托协议》。 

（3）提交支付机构进行授权，授权成功、正常返回南方电子直

销系统后，该委托协议即签订完成。为保证定期不定额申购交易的正

常进行，请投资者勿在支付机构系统主动解除授权关系，以免产生扣

款失败。  

（4）投资者在南方基金电子直销系统开通定期不定额申购业务，

将会自动开立相应的基金账户，若基金账户开户确认失败，则该定期

不定额协议也将自动终止。 

第八条 定期不定额申购按照以下规则扣款： 

（1）按日定投的协议的开始扣款日期是开通当日（指交易日）

的下个交易日。其他定期不定额申购协议开通时，如果约定每期扣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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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是开通当日（指交易日）或之前的日期，则从下期起开始扣款。如

果约定每期扣款日是开通当日（指交易日）以后的日期，则从本周期

开始扣款。 

（2）如果扣款日是非交易日的，定期不定额申购协议（按日定

投的协议除外）顺延至下一交易日扣款。 

（3）按日定投的协议若发生扣款失败，不进行补扣；其他定期

不定额申购协议在扣款日，如果指定的基金暂停定投，或者系统通过

银行（或支付机构）扣款失败，则在接下来的 3个交易日系统将自动

发起对该笔定期不定额申购申请的补扣，该笔定期不定额申购申请以

扣款成功当日的基金净值成交。如果同一定投协议的补扣发起日与下

周期扣款日是同一天，则只扣款一次。补扣仍失败的，当期确认为扣

款失败。 

（4）定期不定额申购申请不能撤单。 

第九条 已开通的定期不定额申购业务按照以下规则进行参数

变更： 

（1）投资者可通过电子直销系统查询并修改需要变更的定期不

定额申购计划。 

如果投资者提交修改定期不定额申购计划时的交易日为扣款日

（含补扣日）的，当前交易日的定期不定额申购扣款仍将执行，如果

当期定期不定额申购扣款失败，则下一交易日不再进行补扣。 

（2）投资者可以变更定期不定额申购的周期、日期、产品、支

付方式及基准金额，日定投无需变更扣款日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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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变更后的定期不定额申购下一个交易日开始生效。 

第十条 投资者可通过两种方式终止定期不定额申购： 

（1）投资者可通过电子直销系统查询并终止定期不定额申购计

划。 

如果投资者提交终止定期不定额申购计划时的交易日为扣款日

（含补扣日）的，当前交易日的定期不定额申购扣款仍将执行，如果

当期定期不定额申购扣款失败，则下一交易日不再进行补扣。 

（2）因指定银行卡（或支付账户）中余额不足或者账户状态异

常导致连续多期扣款不成功的，系统将自动终止该定期不定额申购计

划，其中“指数定投”、“e 智定投”连续 10 期扣款不成功自动终

止，“余额理财”连续 100期扣款不成功自动终止。 

第十一条 若投资者通过电子直销系统为定期不定额申购设置

了目标收益率，系统在 T+1 日根据 T 日净值（QDII 基金根据 T-1 日

净值）对 T日已确认的基金份额计算收益。具体业务规则请以《南方

基金电子直销目标盈定投业务协议》为准。 

 

第三章  指数定投 

第十二条 “指数定投”是指系统根据扣款日前一交易日收盘

点位自动调整每期投资金额的定期不定额申购业务。 

第十三条 投资者在开通“指数定投”时，还需设定“基准金

额（M）”、“标的指数（I）”和每期投资金额的“级差（D）”，

每期投资金额计算规则如下（四舍五入到分位）： 

当标的指数（I）的“扣款日前一交易日收盘点位”超过“开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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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页面显示的收盘点位”的 1.1倍时，每期投资金额=基准金额（M）

x（1-D），如计算后金额低于本公司定投的最低基准金额，则按照最

低基准金额投资； 

当标的指数（I）的“扣款日前一交易日收盘点位”低于或等于

“开通时页面显示的收盘点位”的 0.9 倍时，每期投资金额=基准金

额（M）x（1+D）； 

其他情况下，每期投资金额=基准金额（M）。 

第十四条 本公司电子直销“指数定投”支持的最低基准金额

为 1元。本公司可根据业务需要调整上述最低基准金额，具体以页面

展示为准。 

第十五条 本公司电子直销“指数定投”支持的标的指数为上

证综指、深证成指、中证 500、沪深 300、创业板等本公司指定的指

数。 

 

第四章  e 智定投 

第十六条 “e 智定投”是指系统根据投资人选定指数的市盈

率，自动按照“e智定投”模型计算本期的定投金额（四舍五入到分

位），投资于指定基金的定期不定额申购业务。 

第十七条 投资者开通“e智定投”计划时需选定“基金品种”、

“参照指数”、“定投周期”、“每期扣款日期”、“基准定投金额

M”，“最大投入倍数 R”，系统根据定投日前两个交易日收市时参

照指数的市盈率数据、基准定投金额及最大投入倍数，按照“e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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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”模型就可以自动计算出本期投入系数 K，本期定投金额=K×M（0

≤K≤R）。 

第十八条 “e智定投”扣款金额计算模型 

“e智定投”根据扣款日前 2个交易日（T-2日）的指数市盈率，

计算扣款金额，相关算法如下： 

扣款金额=基础扣款金额*扣款倍数 

PE中位值( )=T日前十年的指数 PE中位值 

PE高偏离度（ ）= T日前十年基准指数 PE的 P95分位值/ -1 

PE低偏离度（ ）= T日前十年基准指数 PE的 P5分位值/ -1 

当前偏离度=(T-2日的 PE值/T-2日的 )-1 

下表为当前偏离度与相应扣款倍数的对照表，当前扣款倍数设定

为最高 R倍，其中 为负值， 为正值。 

当前偏离度 扣款倍数 估值水平 

<  
R  

 

 

低估值 

[ ,0.8 ) 
0.8*R+0.2 

[0.8 ,0.6 ) 
0.6*R+0.4 

[0.6 ,0.4 ) 
0.4*R+0.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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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0.4 ,0.2 ) 
0.2*R+0.8 

(0.2 ,0.2 ] 
1 中估值  

(0.2 ,0.4 ] 
0.8  

 

 

高估值 

(0.4 ,0.6 ] 
0.6 

(0.6 ,0.8 ] 
0.4 

(0.8 , ] 
0.2 

>  
0 

最终，当期扣款金额=基础扣款金额*扣款倍数 

 举例说明：依照上表，投资者选择沪深 300为参照指数，设定基准

投资金额=500元，最高扣款倍数为 3倍，则每期定投金额最高为 1500

元（500元 x3），最低为 0元；假设某定投日前两个交易日收市时，

沪深 300指数的市盈率=10倍（比较低），同时历史 PE低偏离度（ ）

=-0.9，系统计算的偏离度为=-0.25，则该期定投金额=700元（500

元*（0.2*3+0.8））；假设另一定投日前两个交易日收市时，沪深

300指数的市盈率=20倍（比较高），同时历史 PE高偏离度（ ）

=1.0，系统计算的偏离度为=0.55，则该期定投金额=300元（500元

x0.6）。 

 

第十九条 本公司电子直销系统“e 智定投”支持的最低基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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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额以前端页面展示为准。本公司可根据业务需要调整上述最低基准

金额。 

第二十条 本公司电子直销系统“e 智定投”支持的参照指数

为沪深 300、中证 500、中证 800、中证 1000、深证成指、创业板等

本公司指定指数，具体指数以页面展示为准。 

 

第五章 余额理财 

第二十一条 “余额理财”是指系统根据投资者设定的银行卡留

存余额，自动将银行卡里超出留存余额部分的活期资金投资于指定基

金产品的定期不定额申购业务。 

第二十二条 “余额理财”支持的银行卡（或支付账户）以本公

司电子直销系统“余额理财”页面实际展示为准。 

第二十三条 投资者在开通“余额理财”时，需设定“银行卡留

存余额值 M”和“最高扣款金额 N”，每期投资金额计算规则如下（四

舍五入到分位）： 

扣款日时，如对应银行卡的活期余额 B小于 M+N，则本期扣款金额

为 B-M; 

扣款日时，如对应银行卡的活期余额 B大于 M+N，则本期扣款金额

为 N。 

第二十四条 本公司电子直销“余额理财”支持的最低扣款金额

详见相关业务公告或官网具体展示，如计算后金额低于最低限额，则

本期不进行扣款申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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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资金清算 

第二十五条 本公司严格按照投资者的委托直接或通过第三方支

付机构向银行发出扣款指令，如果银行返回结果为扣款失败，或者银

行当天没有返回结果，则该笔定期投资申请将被认定为扣款失败。 

 

第七章 附 则 

第二十六条 本规则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，由本公司进行

解释。 

第二十七条 本公司可根据业务发展情况，对本规则做出必要的

修订。 

 

 


